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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第二十三修订版）的一致性程度为非

等效，其有关技术内容与上述规章一致。 

本文件替代GB 19521.10-2004，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规范性引用文件更新，引用最新版文件。 

——6检验规则中“国家质量监督机构”修改为“产品安全质量监管机构”。 

——将压缩气体判别流程图增加至附录A。 

本文件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的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4年首次发布为GB 19521.10-2004。 

——本文件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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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气体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压缩气体危险货物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和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临界温度小于等于-50℃的所有气体危险货物危险特性的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90-2009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7144-2016气瓶颜色标志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163-2012瓶装气体分类 

GB 17915-2013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 19458 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通则 

GB 19521.9-2004气体混合物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第二十三修订版） 

3 术语和定义 

联合国《关于危险气体混合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第二十三修

订版）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压缩气体 compressed gases 

在-50℃下加压包装供运输时完全是气态的气体，包括临界温度小于或等于-50℃的所有气体。 

4 要求 

4.1 压缩气体包装上铸印、印刷或粘贴的标记、标志和危险货物彩色标签应准确清晰，符合 GB 19458

有关规定要求。 

4.2 压缩气体的容器和包装均应符合 GB 12463的规定，钢瓶应带帽，钢瓶外应有安全胶圈，应确保钢

瓶螺旋口严密，无漏气现象，对于不同的压缩气体，高压气瓶上选用减压阀要专用，安装时旋扣要上紧。 

4.3 高压气瓶应避免曝晒及振动、远离火源，禁止敲击、碰撞高压气瓶，气瓶应可靠地固定在支架上，

以防滑倒。气瓶包装、漆色与标志应符合 GB 190和 GB/T 7144 的规定。 

4.4 压缩气体钢瓶宜储藏于一级耐火建筑的库房内。 

4.5 压缩气体中的易燃气体、不燃气体、和有毒气体应分别专库储藏，库房温度小于等于 30℃。 

4.6 氧气瓶、可燃气瓶与明火距离应不少于 10 m，有困难时，应有可靠的隔热措施，但不得少于 5 m。

使用液态氧时，绝对不允许与有机化合物接触，以防燃烧。氧气瓶及其专用工具严禁与油类接触，氧气

瓶附近也不得有油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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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开启高压气瓶时，操作者须站在气瓶出口的侧面，气瓶应直立，然后缓慢旋开瓶阀。气体必须经

减压阀，不得直接放气。 

4.8 有些压缩气体有很强的窒息性，生产、贮存窒息性压缩气体的场所应有良好的通风、阴凉干燥。 

4.9 压缩气体与其它化学危险品的混存性见 GB 17915-2013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附录 A。 

4.10 使用液态氢气时，对已汽化放出的氢气必须极为谨慎地把它燃烧掉或放入高空，因在空气中含有

少量氢气（约 5%）也会发生猛烈爆炸。 

4.11 使用装有易燃、易爆有毒气体的气瓶工作地点应保证良好的通风换气。 

5 试验 

5.1 压缩气体的判别流程见附录 A图 A.1。 

5.2 压缩气体的易燃性、毒性试验按 GB 19521.9。 

5.3 类别判定 

根据GB 19521.9将压缩气体分类为2.1项易燃气体、2.2项非易燃无毒气体和2.3项毒性气体。其中

2.3项优于其它项别，2.1项优于2.2项。常见的压缩气体见GB/T 16163-2012 附录A瓶装气体分类第1类。。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项目：按本文件第 4章、第 5章的要求逐项进行检验。 

6.2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危险特性检验： 

——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时； 

——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在正常生产时，每一年一次；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危险特性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产品安全质量监管机构提出进行危险特性检验。 

6.3 判定规则： 

按照本文件第5.1至5.2条进行试验,依据试验结果与本文件第5.3条对压缩气体危险货物危险特性

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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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压缩气体判别流程图 

 

 

 

 

 

 

 

 

 

 

 

 

 

 

 

 

 

 

 

 

 

 

 

 

 

 

 

 

  

 

 

 

 

图 A.1 压缩气体判别流程图 

 

 

 

 

纯气体或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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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a)50℃蒸汽压大于 3bar？；或

者是否(a)在 20℃时全部为气态？ 

是否加压溶解在液体溶剂中？ 

是否临界温度在+65℃以上？ 

是否临界温度在-50℃和+65℃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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